
臺中市東勢區新盛國民小學 114年暑期學生游泳學習營招生簡章 
 

一、 主辦單位：臺中市東勢區新盛國民小學   電話：(04)2587-6642轉 722 (學務處) 

二、 上課地點：新盛國小溫水游泳池 

三、 本校師資：丁于倩、詹評凱、廖素燕、邱明正教練等，具體育署 C級以上游泳教練證。 

四、 課程說明：初學或已學者皆可參加，將依不同程度進行分組，以提升教學及學習效益。 

五、 開班說明及收費標準：依年齡及能力分為以下班別，若各班別未達開班人數，本校將與

家長協調上課時段或辦理退費。 

    (一) 開辦期數與時段節數：開辦 4期，第一期 9次課，第二至四期 10次課。每次上課連 

        續兩節，中途不下課，含提早上岸換裝 10分鐘。 

    1. 國小班：每次上 2節課 (100分)，每班 8人參加始成班 (依繳費排序)。 

    2. 幼童班：每次上 2節課 (100分)，每班 5人參加始成班 (依繳費排序)。 

    3. 選手班：每次上 2節課 (100分)，限本校選手班之學生參加。 

    (二) 招收對象 

    1. 國小 (含以上) 班：有學過且已學會浮板打水、換氣，或任一泳姿者。 

    2. 幼童班：六足歲以上幼童或初學者。 

       3. 選手班：本校選手班之學生。 

    (三) 課程費用 (一次報三期折 300元 / 一次報四期折 800元)： 

    1. 第一期：本校第一期 1980元，外校第一期 2340元。 

    2. 第二至四期：本校 2200元，外校 2600元。 

    3. 本校選手班：第一期 1620元，其餘每期 1800元。 

六、 報名方式及收費：114年 6月 2日始至該期課程開始前兩週攜帶報名表 (如附件) 與課程

費用，於上班時間至本校學務處報名，完成繳費後，則完成報名手續。 

新盛國小 114年暑期游泳營 課程規劃表 

期別 
組

別 

班

別 
時間 對象 人數 

堂數 

(50分鐘為 1堂) 

第一期 

07/01-07/04 

07/07-07/11 

 

第二期 

07/14-07/18 

07/21-07/25 

 

第三期 

07/28-08/01 

08/04-08/08 

 

第四期 

08/11-08/15 

08/18-08/22 

A 

A1 08:00至 10:00 選手 本校培訓選手 10-20 2 

A2 
08:00至 09:40 

(09:30上岸) 

國小 校內外國小生 8-12 2 

A3 國小 校內外國小生 8-12 2 

A4 國小 校內外國小生 8-12 2 

B 

B1 

09:40至 11:20 

(11:10上岸) 

國小 校內外國小生 8-12 2 

B2 國小 校內外國小生 8-12 2 

B3 幼童 六足歲以上幼童或初學者 5-7 2 

B4 幼童 六足歲以上幼童或初學者 5-7 2 

11:20至 12:00 體驗營 校內弱勢學生與一般生 

C 

C1 

13:20至 15:00 

(14:50上岸) 

國小 校內外國小生 8-12 2 

C2 國小 校內外國小生 8-12 2 

C3 幼童 六足歲以上幼童或初學者 5-7 2 

C4 幼童 六足歲以上幼童或初學者 5-7 2 

D 

D1 

15:00至 16:40 

(16:30上岸) 

國小 校內外國小生 8-12 2 

D2 國小 校內外國小生 8-12 2 

D3 幼童 六足歲以上幼童或初學者 5-7 2 

D4 幼童 六足歲以上幼童或初學者 5-7 2 



七、 報名暑泳營學員，由校方發送「游泳技能認證卡」一張，認證卡達 5級者，由學校頒贈

「合格證書」乙幀。 

八、 注意事項： 

(一) 患有心臟病、氣喘、癲癇症、皮膚病及不適激烈運動者請勿參加，若因隱瞞事實而

發生意外時，其責任由家長或其本人自行負責。 

(二) 活動開始後，若如遇天然災害發生，依臺中市政府發佈停止上班、上課命令為依

據，學校將擇日辦理補課，如因返校日缺席申請補課者，學校得安排與其他班次一

同上課，其餘因素缺席者，恕不退費與不補課。 

(三) 退費事宜：學生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出者，退還教師鐘點費及行政費之

七成；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ㄧ者，退還教師鐘點費及行政費之五

成；參加活動期間已逾全期三分之ㄧ者，不予退還，如有特殊事件另案簽核退

費。 

(四) 請自備泳衣、個人泳具用品請寫上姓名。不攜帶玻璃製品、貴重物品等。 

(五) 參加學員應遵守新盛國小溫水游泳池相關規定。 

(六) 報名表連同報名費用一併於該期課程開始前兩週之前至本校學務處繳交，方完成報

名程序。 

(七) 每時段學員人數以繳費優先順序排定。國小班需每班 8人參加始成班；幼童班 (6

足歲以上或 8歲以下初學者) 每班需 5人參加始成班；選手班以 10至 15人為原

則。 

(八) 若未達開班人數，本校將與家長協調上課時段或辦理退費。 



臺中市東勢區新盛國民小學 114年暑期學生游泳學習營報名表  編號:       
 

姓名  年級  年齡  性別  

學校 

名稱 
 

身分證

字號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家長 

姓名 
 

緊急聯

絡電話 
 關係  

地址  

一、我要參加 (勾選)： 

班別 時間 對象 

期別 

人數 第一期 

7/1-7/11 

第二期

7/14-7/25 

第三期 

7/28-8/8 

第四期

8/11-8/22 

A1 08:00至 10:00 選手班 1620 1800 1800 1800 本校選手班 

A2-A4 08:00至 09:40 國小 1980 / 2340 2200 / 2600 2200 / 2600 2200 / 2600 8-12人 

B1-B2 09:40至 11:20 國小 1980 / 2340 2200 / 2600 2200 / 2600 2200 / 2600 8-12人 

B3-B4 09:40至 11:20 幼童 1980 / 2340 2200 / 2600 2200 / 2600 2200 / 2600 5-7人 

C1-C2 13:20至 15:00 國小 1980 / 2340 2200 / 2600 2200 / 2600 2200 / 2600 8-12人 

C3-C4 13:20至 15:00 幼童 1980 / 2340 2200 / 2600 2200 / 2600 2200 / 2600 5-7人 

D1-D2 15:00至 16:40 國小 1980 / 2340 2200 / 2600 2200 / 2600 2200 / 2600 8-12人 

D3-D4 15:00至 16:40 幼童 1980 / 2340 2200 / 2600 2200 / 2600 2200 / 2600 5-7人 

 參加第           期，應繳費用              元。 

 【暑泳營收費】 

1. 第一期：本校第一期 1980元，外校第一期 2340元。 

2. 第二至四期：本校 2200元，外校 2600元。 

3. 本校選手班：第一期 1620元，其餘每期 1800元。 

※ 一次報三期 (折 300元)  / 一次報四期 (折 800元)。 

二、請勾選目前游泳能力，以做為分組參考依據: 

    1. □初學者                            2. □已會使用浮板/浮具進行換氣 

    3. □已學會 □捷式 □蛙式 □仰式 □蝶式   4. □能游兩式及 50公尺以上 

三、患有心臟病、氣喘、癲癇症、皮膚病及不適激烈運動者請勿參加，若因隱瞞事實而發生意外

時，其責任由家長或其本人自行負責。 

四、已詳閱注意事項，並同意本校訂定之收退費與補課規則。 

                                家長簽名：                  

------------------------------------------------------------------------------------------------------------------------------------- 

存根聯 
我已報名參加 

第           期            班，上課時間為    :    -    :    。 

已繳交費用              元 

家長簽名：               



 

 

 

 

 

 

 

 

 

 

 

 

 

 

 

 

 

 

 

 

 

 

 

 

 

 

 

 

 

 

 

 

 

 

 

 

 

 

 

 

 

 

 

 

 

1. 本報名表連同報名費用一併於該期課程開始前兩週之前至本校學務處繳交，方完成報名程序。 

2. 每時段學員人數以繳費優先順序排定。國小班需每班 8人參加始成班；幼童班 (6足歲以上或 8

歲以下初學者) 每班需 5人參加始成班；選手班以 10至 15人為原則。 

3. 若未達開班人數，本校將與家長協調上課時段或辦理退費。 

4. 學生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出者，退還教師鐘點費及行政費之七成；自實際上課之日算

起未逾全期三分之ㄧ者，退還教師鐘點費及行政費之五成。參加活動期間已逾全期三分之ㄧ者，

不予退還。 


